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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401号

申 请 人：岳某某

被申 请 人 ：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岳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

《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复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本机关于 2025年 3月 1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2025年 4月 27

日中止审理，2025年 7月 1日恢复审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

答复》，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物业企业擅自改变规划用途、利

用公共部位经营等行为依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三条、

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五条立案查处。

申请人称：2025年 1月 15日申请人通过 EMS向被申请人

邮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及相关证据，2025年 3月 14日收

到被申请人答复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不服。1.被申

请人事实认定错误。被申请人未核实某某小区的总平面图，错

误认定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区域全部为“非机动车停放

区”，即使是非机动车停放区安装充电设备也要经过业主表决

同意后才能安装。根据周口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提供的《某某

小区地上总平面图》，小区西门北方规划有七个机动车停车

位，物业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进行经营，违反《物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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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。被申请人称小区实行人车分流管理，即使

人车分流也不能证明物业企业可以擅自改变按照规划建设的公

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，其次小区人车分流管理也未经过业主

表决同意，且小区总平面图显示某某小区地面共规划了 339个

机动车位，如不允许机动车辆停上地面则不符合规划设计要

求。2.被申请人不完全履职、不依法履职。对擅自安装充电设

备问题，被申请人未审查物业是否取得业主表决同意、未调查

充电设备经营收益去向。对擅自占用公共场地、擅自利用公共

设备设施问题，仅要求拆除部分电梯广告，放任电动车充电设

备、自动售卖机、快递柜、公示牌全友家居广告等持续违规经

营，并新增了北门道闸广告，未责令物业企业公示历史收益及

收益如何处置。既然被申请人要求物业企业拆除电梯广告，就

说明被申请人已经认定了物业企业擅自利用公共设备设施进行

经营的行为，但被申请人未依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三

条、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五条对物业企业立案处

罚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的不依法履职行为，致使物业公司的

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，业主的共同利益持续受损。请求复

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已依照法定程序履职。2025 年 1

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履职申请后对相关情况进

行核查，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作出《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

复》并邮寄送达申请人。2.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，

建筑区划内，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库的归属，由当事

人通过出售、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。根据上述规定小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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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停车位不属于公共区域，该小区在售房时对外宣传为人车

分流小区，小区路面不允许停放机动车辆并不违规。某某物业

企业加装非机动车充电桩，目的是为广大业主提供生活便利。

对群众不便利的售卖柜、道闸广告、快递广告，被申请人督促

物业企业已全部拆除；对群众便利的快递柜、充电基础设施问

题，被申请人要求物业企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，物业企业在

小区的公示栏中积极进行了公示。某某小区物业企业对反映的

上述问题积极进行了整改，属于初次违法，危害后果轻微。根

据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八十六条及《周口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关于印发<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主体轻微违法

行为免于处罚清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该小区

物业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予立案处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已经履行

了法定义务，回复内容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并

无不当。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5 年 1 月 15 日，申请人岳某某向被申请

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邮寄提交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

书》，请求“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履行法定职责，依据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对某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公

司（某某小区物业中心）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

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（将规划的地上机动车位改为电

动自行车充电场所）；擅自占用、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

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（在规划的地上机动车位上安装电动自行

车充电设备进行经营、在小区场地内安装丰巢快递柜、自动售

卖机，在电梯内、小区公示牌内投放广告信息）的上述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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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行行政处罚。请求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恢复原状，并将

所得收益在小区公示，纳入公共维修基金。”被申请人收到申

请后，组织人员对申请人反映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。2025

年 3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复》，答

复申请人“1.关于将机动车位改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：经我局

现场核查，某某小区园区内车辆管理实行人车分流，地面没有

停放机动车，且设计图纸显示安装电动自行车位置为非机动车

停放区域，不存在违规行为。2.关于公共广告收益问题：经现

场查看，部分电梯安装全友家居商家广告，我局已要求物业企

业拆除完毕。”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。

另查明，2025 年 3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案

件不予立案审批表》，认为某某小区物业公司第一时间对电梯

广告、道闸广告等设施进行拆除，对非机动车充电桩、便民快

递柜等便民设施公共收益进行公示，整改态度积极，安装便民

设施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，根据《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

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政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关于推进既有

小区充分增设充电设施的工作要求以及《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关于印发<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

为免于处罚清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周建发〔2023〕7号），

决定不予立案处罚。2025 年 4 月 21 日，申请人提出对《周口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

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周建发

〔2023〕7号）进行规范性审查，本机关于 2025年 4月 27日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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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文件转送至周口市司法局予以审查。2025年 6月 23日，周口

市司法局向本机关提交出具的审查意见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 2025年 4月 18日阅卷后向本机

关提出书面意见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

足、程序违法、适用法律错误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；2.

《关于某某物业问题的答复》及邮件交寄单；3.《周口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主体轻

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周建发〔2023〕

7 号）；4.行政处罚案件不予立案审批表；5.物业公司整改图

片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

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举报人署名或提供联系方式的，承

办单位应当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回复处理情况，并做好相关记

录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到申请人岳

某某提交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后，对申请人举报的某某

小区物业企业将地上机动车位改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、安装

丰巢快递柜、自动售卖机及在电梯内、小区公示牌投放广告信

息等线索进行调查核实，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作出案涉《回

复》，告知申请人物业企业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不存在违

规行为，部分安装的广告已要求物业拆除等处理情况，已履行

法定职责，回复内容并无不当。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对《周口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》

（周建发〔2023〕7号）进行规范性审查，周口市司法局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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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意见：经审查，《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主体轻

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清单》（周建发〔2023〕7号）的内容符

合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存在违背法律法规的情

形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

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《关于某某

物业问题的答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7月 7日

抄告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